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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城事·民生

阅读提示

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希望广大经营者守法诚信经营，自觉遵守疫情防控
有关要求，切实承担市场主体的社会责任，共同阻断疫情传播风险。

□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季颖颖 吴琼都

本报讯 近日，丽水市市场监管局公布全市

查办违反市场监管领域法律法规的涉疫情防控

违法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此次公布的 10个典型

案例，涉及运输冻肉来源不明、经营未经检疫杀

白鸭、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的进口冷冻食品、经

营无合法来源食品、销售不合格民用防护口罩等

违法行为。以下为此次曝光的部分案例。

陆路运输无合法来源证明冻品案

4 月 25 日上午，丽水市市场监管局接举报，

在遂昌高速服务区设卡成功拦截运输无合法来

源冻品车 1 辆，查扣涉嫌走私冻品 24.18 吨，涉案

金额约 130 万元。冻品主要有 2 种包装品牌，分

别为来自巴西和印度的牛肚、牛筋等冷冻肉品，

无中文标签、检疫检验合格证明，不在我国《符合

评估审查要求的国家或地区输华肉类产品名单》

范围。

后经专案组综合运用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

技侦、取证技术，迅速发现并锁定仍有 5 辆运送

同批次冻品的车辆。通过跨省多区域协查，26日

凌晨，在河南境内成功拦截违法车辆 5 辆，查扣

冻品约 125吨，涉案金额 650余万元。同日，河南

省商丘市虞城县公安局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罪立案调查。

莲都雷某经营未经检疫杀白鸭案

3 月 7 日，莲都区市场监管局对雷某经营未

经检疫杀白鸭的行为作出没收相关食品、罚款

182019元的行政处罚。

经查，当事人在 2021 年 12 月 12 日至 17 日期

间，未向相关部门报备，擅自将 2470 只活鸭运至

其自设屠宰点。除一部分活鸭批发销售外，其余

均以 19.5 元/斤的价格对外销售，违法所得和货

值金额为 32019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第四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八）项的规定，属于经营未

按规定进行检疫的肉类的行为，莲都区市场监管

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龙泉欢乐送水果店经营标签不符合规
定的进口冷冻食品案

3 月 21 日，龙泉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龙泉欢

乐送水果店经营标签不符合规定食品的违法行

为作出没收相关食品、罚款 10000元的行政处罚。

经查，今年 1月 19日当事人向莲都区御果庄

园水果店购进 18 箱加拿大北极甜虾，共计 45 千

克，其中 10 箱的标签仅标明批号、生产日期、保

质期，无厂名、厂址、联系电话等内容；另外 8 箱

无中文标签。上述涉案货值 3924元，当事人未对

外销售。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经营标

签不符合规定的进口冷冻食品的违法行为，龙泉

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青田禾欣食品有限公司经营无合法来
源食品案

2021 年 12 月 20 日，青田县市场监管局依法

对青田禾欣食品有限公司经营无合法来源食品

的违法行为作出没收相关食品、罚款 10000 元的

行政处罚。

2021年 9月 26日，该局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

行日常监督检查，在当事人的冷库内查获的 19袋

进口冷冻巴沙鱼片，原产国为越南，系从温州购

进，购进价格为 37.5 元/袋，销售价格 42.5 元/袋。

当事人未索要进货票据，且在规定期限内无法提

供上述冷冻巴沙鱼片的报关单、运输单等合法来

源证明材料。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三十四条、《浙江省反走私综合治理规

定》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经营无合法来源

食品的违法行为，青田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

人作出行政处罚。

缙云壶镇镇阿芳副食店销售不合格民
用防护口罩案

2022 年 4 月 8 日，缙云县市场监管局对缙云

壶镇镇阿芳副食店销售不合格民用防护口罩的

违法行为作出没收相关产品和违法所得、罚款

1500元的行政处罚。

经查，2021年 1月 24日当事人以每包 1.23元

从百星百货专营店购进一次性防护口罩 312 包，

以每包 2 元销售。2021 年 12 月 29 日，执法人员

对上述口罩进行抽检，经检验判定为不合格产

品。截至案发，当事人共销售上述口罩 309包，涉

案货值 624元，违法所得 237.93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属于销售不合

格民用防护口罩的违法行为，缙云县市场监管局

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遂昌刘建美水果店未严格履行进货查
验记录制度案

2022年 2月 17日，遂昌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

遂昌刘建美水果店未严格履行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 50000元的行政处罚。

2022年 2月 2日，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中，发

现当事人店内有 30箱进口车厘子处于待售状态，

但均未赋“浙食链”二维码，且当事人现场无法提

供该批次进口车厘子的有效进货凭证和供货商

资质。经查，当事人购该批车厘子时未按规定履

行进货查验记录义务，且未赋“浙食链”二维码，

未做销售登记。另查明，2022年 1月 14日该局对

当事人未建立进货查验制度的行为，已给予警告

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属于未严格履行进

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遂昌县市场监管局

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松阳优杰鲜果店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
殊需要明令禁止经营的食品案

4 月 21 日，松阳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松阳优

杰鲜果店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

经营的食品的违法行为作出没收违法所得、罚款

9000元的行政处罚。

1 月 14 日，松阳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松阳优

杰鲜果店进行检查，查获无法出示核酸检测证明

和“ 浙 食 链 ”二 维 码 的 进 口 香 蕉 共 计 186.85 千

克。经查，当事人从路边流动摊贩处以 7.96 元/
kg、3.96 元/kg 购进进口香蕉共计 1760kg，出口国

均为菲律宾。当事人分别以 9.96元/kg和 4.96元/
kg的价格对外销售，累计销售金额为 8898.47元，

违法所得 1819.18元。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

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第二十三

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属于经营国家为防病

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经营的食品的违法行为，松

阳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据了解，今年截至 5 月 10 日，全市累计检查

专业市场 27 家、农贸市场 54 家、冷链物防场所

147家、餐饮外卖场所 2793家、集中隔离点 29个，

发现问题 316 个，立案查处 85 起，移送案件 5 件，

问题处置率达 100%，切实维护了社会经济秩序

稳定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丽水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希望广大经营者守法诚信经

营，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要求，切实承担市场

主体的社会责任，共同阻断疫情传播风险。

我市公布市场监管重点领域疫情防控典型案例

经营未经检疫杀白鸭 商家被罚18万余元


